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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南县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南县农业农村局

建设地点：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中鱼口镇、茅草街镇、青树嘴镇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约 4518.65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3.50%。

项目实施年限：施工期 2025年 10月~2026年 9月，共 12个月。

由于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与初步设计阶段工程内容及工程量有细微变化，本

次环评根据《南县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初步设计》及批复确定本项

目建设内容：

（1）源头治理工程：11户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配套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新建 389套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四格净化池）。

（2）主要支渠（沟）生态拦截净化工程：对 38条支渠（沟）开展生态化改

造，建设生态拦截沟渠 44805.3m（440558.38m2），生态护坡 51778.6m2。

（3）入河电排渠水质净化工程：对 8条入沱江的电排渠开展生态修复，修

复总面积 94733.13m2；在均和电排渠入河口建设一座 1117.08m2的人工湿地。

我单位（南县农业农村局）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单位（湖南中

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单位负责牵头实施公

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评价单位负

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响，研究并提

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调查问卷内

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2025年 6月 18日，我单位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南县沱

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5年 6月 24日，我单

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评价单位随后组织技术人

员进行细致的现场调查，收集了历史、现状资料；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并

确定了项目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施工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与运行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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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完善报告编制形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随后，我单位在

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同时在潇湘晨报进行了报纸公示以及现场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规定，由建设

单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信息。为此，南县农业农村局在 2025 年 6

月 18日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个工作日内，2025年 6月 24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南县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南县农业农村局

建设地点：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中鱼口镇、茅草街镇、青树嘴镇

投资总额：4518.6553万元

本项目建设内容：

（1）源头治理工程：11户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配套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新建 389套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四格净化池）。

（2）主要支渠（沟）生态拦截净化工程：对 38条支渠（沟）开展生态化改

造，建设生态拦截沟渠 44805.3m（440558.38m2），生态护坡 51778.6m2。

（3）入河电排渠水质净化工程：对 8条入沱江的电排渠开展生态修复，修

复总面积 94733.13m2；在均和电排渠入河口建设一座 1117.08m2的人工湿地。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杨主任 联系电话：18153700877

地 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洲西路 286号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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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胡工 Email：hupeng134@126.com

电话：18907370969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九条的要

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南县农业农村局在2025年6月18日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后的7个工作日内，2025年6月24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此项目

的第一次公示，公示截图见图1所示。公开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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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

他公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对本项目信息进行

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十一条

要求，建设单位在网站、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次公示。

公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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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1。

（附件 1南县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杨主任 联系电话：18153700877

地 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洲西路 286号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工 Email：hupeng134@126.com

电话：18907370969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环评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十一条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

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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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2所示。因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

时进行两次报纸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在潇湘晨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4所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是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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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8

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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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在生态

环境公示网、潇湘晨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进行第二次公

示，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报纸

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根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收集到的公众

参与信息，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建设单位在施工及工程运营过

程中将充分考虑公众的要求和建议，认真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和生产

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做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兼

顾。

6 其他内容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建设单位（南县农业农村局）。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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